[bookmark: _GoBack]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意见》（黑政办规〔2020〕27号）和黑龙江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2020年〈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计划〉工作台账》，推动我市家政服务业创新发展，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现就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若干措施通知如下。
一、促进家政企业品牌化
组织开展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工会技能培训促就业”行动，积极探索具有区域引领和示范效应的龙头企业，形成家政服务业知名品牌。鼓励家政企业参与“百城万村”家政扶贫，发展员工制家政企业。[各县（市）区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总工会、市商务经合局负责]
二、促进家政网点便利化
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幼、家政、文化、健康、房屋经纪、快递收发等领域延伸，探索“物业服务+生活服务”模式，满足居民多样化多层次居住生活需求。引导物业服务企业通过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提供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实现一键预约、服务上门。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务，可依规申请相应优惠扶持政策。支持家政企业进社区设立服务网点，贴近服务对象、提供优质服务。[各县（市）区政府，市住建局、市商务经合局负责]
三、促进信贷支持个性化
建立家政服务业企业信用评估及沟通机制，依托全国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易贷”平台，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准则自愿参与，探索为信用状况良好且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针对家政服务企业经营特色、融资需求特点等多方因素，积极创新适合家政服务企业的贷款产品。（市银保监局负责）
四、促进行业管理规范化
强化行业协会建设，充分发挥家庭服务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探索制定行业规范，整合行业资源，加强宣传，提升服务水平和行业整体形象。支持建立家政服务纠纷处理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开展行业自律，建立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督促企业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培训机制和监督机制。鼓励行业协会参与行业标准的研究和制定，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市商务经合局负责）
五、促进典型模范引领化
积极推荐家政从业人员参加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等表彰评选，大力宣传家政服务业的社会价值和积极作用，深入挖掘家政服务市场的标杆企业和典型人物，培养选树市、县级最美家政人，并在市级媒体上给予宣传。（市商务经合局、市总工会、市妇联负责）
六、促进从业人员职业化
积极引导市属院校增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科学确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加大家政服务业人才培养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家政企业与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的院校开展产教融合合作，订单式培养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积极申报“1+X”家政服务相关的证书制度试点。支持鼓励大学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就业或创业，鼓励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开展家政服务类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家政从业人员培训规模。（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商务经合局负责）
七、促进家政管理信息化
依托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鼓励家政企业为自身和所管理或服务的家政服务员建立信用记录，家政服务员将体检结论上传至“家政信用查”平台个人信用记录，签订服务合同前，授权家政企业或消费者查询。引导消费者积极下载“家政信用查”手机APP查询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员信息，优先选择信用记录良好的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员，形成消费诚信导向。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家政企业基础信息和信用信息，按规定向相关部门公开。（市商务经合局、市营商环境局负责）
八、促进扶持政策多元化
各县（市）区统筹利用特殊转移支付、自有财力以及其他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支持家政服务业稳企稳岗、对接就业、行业发展、信息化建设、人力资源输出、人才培训等方面。依据相关规定落实各项税费减免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开发专门的家政服务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支持家政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统一投保商业保险。[各县（市）区政府，市税务局、市银保监局、市商务经合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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